
附件4

编号：

行政检查审批表
（仅用于内部审批）

被检查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任务来源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投诉举报 ☐转办交办 ☐数据监测 ☐应被检查人申请

☐媒体曝光 ☐其他（可多选）

检查事项

检查时间

检查地点

检查方式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检查频次
年度行政检查频次上限： 次，本次为第 次。

（不受年度检查频次上限限制的除外）

检查人员数量

承办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 名 年 月 日

行政执法主体

负责人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 名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凡检查必审批。原则上一事一批，高频、量大的可以批量

审批，但应当在审批时附详细清单；原则上应当事前审批，情况

紧急、需要当场实施的，应当及时报告并补办手续。

2.检查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对检查事项有编码的，也可

以只填写编码。

3.检查方式主要分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方式

包括查阅复制资料、询问、抽样（采样）、现场检查（勘验）等；

非现场检查方式包括视频连线等。

4.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

检查，或者应被检查人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年度检查频次

上限限制，检查频次一栏可不填写具体内容。

5.检查人员数量要填写是否有执法辅助人员等，以及具体人

数。

6.行政检查审批表由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批准，不得

仅由内设机构负责人批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由上级

行政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编号：

行政检查通知书

：

根据 ，决定对你单位实施行政检

查。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政执法人员信息

姓名： 行政执法证号：

姓名： 行政执法证号：

二、行政检查时间及地点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年 月

日（ 时 分）

地点：

三、行政检查法律依据

四、行政检查内容及方式

请提供下列材料、物品和必要的工作条件，配合行政执

法人员依法开展各项检查活动。如拒不配合检查，将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一）材料、物品清单： 。

（二）到场配合行政检查的人员： 。

（三）其他： 。



五、行政检查频次

☐本次检查系☐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年度行政检查

频次上限： 次，本次为第 次。

☐本次检查系根据 ☐投诉举报 ☐转办交办 ☐数据监

测 ☐应被检查人申请 ☐媒体曝光 ☐其他 发起的

行政检查，不受年度检查频次上限限制。

六、权利告知

（一）如你单位发现存在行政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

证件等违反规定实施行政检查的情形，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二）如你单位认为行政执法人员与检查工作有直接利

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可以申请回避。

是否同意回避的决定将在 日内作出并告知你单位，回避

申请审查期间不停止行政检查。

（三）你单位有权监督行政检查工作全过程，如认为行

政检查侵犯你单位合法权益，有权投诉举报、依法获得救济。

（四）其他 。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年 月 日

行政执法主体联系人、联系方式：

受送达人： 年 月 日

送达方式和地址：



【注意事项】

1.凡检查必通知。实施行政检查前，应当出具行政检查通知

书。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检查的，应当口头通知，并及时向

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报告和补办手续。

2.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可与已公开的行政执法事项目录等

配合填写，以简化文书填写内容。

3.行政检查同步开展音像记录的，应当在文书中予以说明。

4.文书背面应当印制涉企行政检查“五个严禁”“八个不

得”。



应急管理法治普法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普法人员：

普法总体评价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普法方式
授课☐ 以案释法☐ 现场咨询☐ 执法普法☐ 发放宣传各类法律知

识读本☐ 具体法律条文阐释解答☐ 其他☐

普法对象

普法内容

1.

2.

3.

4.

5.

6.

7.

意

见

或

建

议

参加人员（签字）：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行政执法监督卡

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请行政执法相对人按照本卡载明的监督事项内容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若只是对行政执法处理（罚）结果不服，请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

检查企业： 行政执法人员姓名：

行政执法总体评价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监督事项
1.是否 2人以上进行执法，并依法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是 ☐ 否☐

2.是否存在执法用语不文明，执法着装不规范。 是 ☐ 否☐

3.是否存在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包庇纵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为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调查说情开脱。

是 ☐ 否☐

4.是否存在不按程序办事，敷衍塞责、走过场。 是 ☐ 否☐

5.是否存在指定或推荐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服务，帮助推销产品设备。 是 ☐ 否☐

6.行政审批中，是否存在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作了受理，或没有一次性告
知，或符合规定条件拖延不办，或为不符合条件的办理。

是 ☐ 否☐

7.是否存在无法定依据乱罚款、吃拿卡要、以权谋私。 是 ☐ 否☐

8.是否存在酒后执法、粗暴执法、随意执法。 是 ☐ 否☐

9.是否存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故意刁难、侵犯企业合法权益； 是 ☐ 否☐

10.是否在项目审批、“三同时”验收等工作中接受咨询费、评审费、专家
费等费用。

是 ☐ 否☐

11.是否存在接受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收受礼金、贵重物品、
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土特产等。

是 ☐ 否☐

12.是否有索取收受案件当事人财物，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以案谋私的现象。 是 ☐ 否☐

13.是否有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关系执法、人情执法现象。 是 ☐ 否☐

14.是否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导致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现象。 是 ☐ 否☐

15.是否有其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的行为 是 ☐ 否☐

意见或建议

监督人签字（盖章）： 联系电话：

监督方式

如您单位或本人发现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以上行为，请

拨打行政执法监督电话或邮寄行政执法监督卡反映，谢谢您的支持和

配合！

1.行政执法监督电话：执法单位：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电话：68999208

2.监督卡邮寄地址：禄劝县屏山街道马家庄 205 号（邮编：651500）


